
德财指标〔2022〕9号

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下达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
城市绿道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龙门滩镇人民政府：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泉财指标〔2021〕906号）文件精神，现将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省级补助资金下达给你（具体项目、金额及科目见附件1），请及时将资金拨付项目业主，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附件2要求，做好绩效目标监控，确保资金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完成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表完成情况报送县城管局。

附件：1.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省级补助资金安排情况表

      2.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城市管理局

                               2021年12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省级补助资金安排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投资额（万元）
	计划新增公里数（公里）
	项目业主
	补助金额（万元）
	支出功能科目
	备注

	1
	硕儒村湖心岛游步道（绿道）
	300
	8
	硕儒村村委会
	160
	212050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附件2

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
	县住建局
	补助区域
	龙门滩镇硕儒村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160

	
	其中：财政拨款
	16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完成省级2021年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建设任务8公里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区域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公里数
	新建和改造供行人和骑单车的林荫小路、绿色开敞空间等线性廊道
	详见附件1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绿道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项目建设时限
	1年

	
	
	成本指标
	省级投入
	省级投入补助资金，符合条件的每公里补助20万元
	20万元/公里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完成2021年为民办实事目标
	完成新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道建设任务8公里，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